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花原簡字第72號

聲  請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劉羽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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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

偵字第60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劉羽鏡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五十五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一千元折算一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二千七百元沒收

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陳劉羽鏡明知其無資力，亦無意願支付餐飲費

用，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於民國112年9月25日21時20分

許，前往何○婷所經營，位於花蓮縣○○市○○街00號之

「○○小吃部」點購啤酒，致何○婷誤信陳劉羽鏡確有支付

款項之資力及真意而陷於錯誤，依陳劉羽鏡所指提供啤酒共

15瓶（每瓶新臺幣〈下同〉180元）；而陳劉羽鏡飲用該等

啤酒後，於翌日（26日）1時30分許，即藉故離開上開小吃

部後逕自離去，嗣經何○婷催討，亦未依約將上開啤酒之費

用匯入何○婷所指定之帳戶；經警循何湘婷所指，始查悉上

情。

二、證據名稱：被告陳劉羽鏡於本院訊問時之自白、告訴人何○

　　婷之指證、證人鄭○劭於警詢時之證述、監視錄影畫面截圖

照片、被告於上開小吃部點購之啤酒及飲酒消費之照片、告

訴人向被告催討消費金額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中國信

託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8月20日中信銀字第113224839391

48號函所檢附之告訴人所指定之上開帳戶之存款基本資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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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交易明細。

三、刑法第339條第1項、第2項分別規定詐欺取財罪及詐欺得利

罪，前者之行為客體係指可具體指明之財物，後者則指前開

財物以外之其他財產上之不法利益，無法以具體之物估量者

而言，如取得債權、免除債務、延期履行債務或提供勞務

等；被告前往前開小吃店消費之際，本無資力，亦無意支付

消費金額，竟仍點購啤酒，而告訴人即因此陷於錯誤，提供

啤酒共15瓶予被告，被告本案施用詐術所詐得之財產客體既

為可具體指明之財物即該等啤酒，且被告僅點購啤酒，並無

點購其他餐點，於飲酒消費過程中，雖有店內女性員工與被

告聊天，然此非收費項目之一乙情，業據告訴人於本院訊問

時陳述明確，是核被告所為，自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

欺取財罪；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被告本案犯行係該當同

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容有誤會，惟二者社會基本事實同

一，爰依法變更法條如上。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時值壯年，不思以正當

方式賺取財物，反以本案詐欺之非法手段騙取財物，法治觀

念淡薄，迄今仍未支付告訴人受騙而提供之價值非微之啤酒

價款，且被告於本院訊問時固坦白承認，然其偵查中屢屢託

辭卸責，於檢察官訊問雖供稱承認犯罪，然又推稱因不想在

上法庭，故全部承認云云，犯後態度難謂良好，兼衡其於本

院訊問時自陳之智識程度、入監服刑前之家庭生活及經濟狀

況，以及其除公共危險、肇事逃逸外，尚有多項與本案性質

相同之詐欺犯罪紀錄（詳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

其中因肇事逃逸罪經本院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於111年3

月14日執行完畢）之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

刑，並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

五、被告詐得之啤酒15瓶之總價額為2,700元，業據告訴人於警

詢時陳述明確，即屬被告實施本案詐欺取財之違法行為所

得，並未扣案，亦未賠付告訴人，復無其他可認有過苛或其

他不得或不宜沒收或追徵該犯罪所得之情事，自應依刑法第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並依同條第3項規定，諭

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

額。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0條第1項、

第454條第1項、第300條，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正本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

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羅美秀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花蓮簡易庭　法　官　黃鴻達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不服，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抄

附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

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

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書記官　洪美雪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339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

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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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花原簡字第72號
聲  請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劉羽鏡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60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劉羽鏡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五十五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一千元折算一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二千七百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陳劉羽鏡明知其無資力，亦無意願支付餐飲費用，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於民國112年9月25日21時20分許，前往何○婷所經營，位於花蓮縣○○市○○街00號之「○○小吃部」點購啤酒，致何○婷誤信陳劉羽鏡確有支付款項之資力及真意而陷於錯誤，依陳劉羽鏡所指提供啤酒共15瓶（每瓶新臺幣〈下同〉180元）；而陳劉羽鏡飲用該等啤酒後，於翌日（26日）1時30分許，即藉故離開上開小吃部後逕自離去，嗣經何○婷催討，亦未依約將上開啤酒之費用匯入何○婷所指定之帳戶；經警循何湘婷所指，始查悉上情。
二、證據名稱：被告陳劉羽鏡於本院訊問時之自白、告訴人何○
　　婷之指證、證人鄭○劭於警詢時之證述、監視錄影畫面截圖照片、被告於上開小吃部點購之啤酒及飲酒消費之照片、告訴人向被告催討消費金額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中國信託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8月20日中信銀字第11322483939148號函所檢附之告訴人所指定之上開帳戶之存款基本資料及存款交易明細。
三、刑法第339條第1項、第2項分別規定詐欺取財罪及詐欺得利罪，前者之行為客體係指可具體指明之財物，後者則指前開財物以外之其他財產上之不法利益，無法以具體之物估量者而言，如取得債權、免除債務、延期履行債務或提供勞務等；被告前往前開小吃店消費之際，本無資力，亦無意支付消費金額，竟仍點購啤酒，而告訴人即因此陷於錯誤，提供啤酒共15瓶予被告，被告本案施用詐術所詐得之財產客體既為可具體指明之財物即該等啤酒，且被告僅點購啤酒，並無點購其他餐點，於飲酒消費過程中，雖有店內女性員工與被告聊天，然此非收費項目之一乙情，業據告訴人於本院訊問時陳述明確，是核被告所為，自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被告本案犯行係該當同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容有誤會，惟二者社會基本事實同一，爰依法變更法條如上。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時值壯年，不思以正當方式賺取財物，反以本案詐欺之非法手段騙取財物，法治觀念淡薄，迄今仍未支付告訴人受騙而提供之價值非微之啤酒價款，且被告於本院訊問時固坦白承認，然其偵查中屢屢託辭卸責，於檢察官訊問雖供稱承認犯罪，然又推稱因不想在上法庭，故全部承認云云，犯後態度難謂良好，兼衡其於本院訊問時自陳之智識程度、入監服刑前之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以及其除公共危險、肇事逃逸外，尚有多項與本案性質相同之詐欺犯罪紀錄（詳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其中因肇事逃逸罪經本院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於111年3月14日執行完畢）之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
五、被告詐得之啤酒15瓶之總價額為2,700元，業據告訴人於警詢時陳述明確，即屬被告實施本案詐欺取財之違法行為所得，並未扣案，亦未賠付告訴人，復無其他可認有過苛或其他不得或不宜沒收或追徵該犯罪所得之情事，自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並依同條第3項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1項、第300條，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正本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羅美秀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花蓮簡易庭　法　官　黃鴻達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不服，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抄
附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
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
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書記官　洪美雪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339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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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
偵字第60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劉羽鏡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五十五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一千元折算一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二千七百元沒收之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陳劉羽鏡明知其無資力，亦無意願支付餐飲費用
    ，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於民國112年9月25日21時20分許
    ，前往何○婷所經營，位於花蓮縣○○市○○街00號之「○○小吃
    部」點購啤酒，致何○婷誤信陳劉羽鏡確有支付款項之資力
    及真意而陷於錯誤，依陳劉羽鏡所指提供啤酒共15瓶（每瓶
    新臺幣〈下同〉180元）；而陳劉羽鏡飲用該等啤酒後，於翌
    日（26日）1時30分許，即藉故離開上開小吃部後逕自離去
    ，嗣經何○婷催討，亦未依約將上開啤酒之費用匯入何○婷所
    指定之帳戶；經警循何湘婷所指，始查悉上情。
二、證據名稱：被告陳劉羽鏡於本院訊問時之自白、告訴人何○
　　婷之指證、證人鄭○劭於警詢時之證述、監視錄影畫面截圖
    照片、被告於上開小吃部點購之啤酒及飲酒消費之照片、告
    訴人向被告催討消費金額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中國信
    託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8月20日中信銀字第113224839391
    48號函所檢附之告訴人所指定之上開帳戶之存款基本資料及
    存款交易明細。
三、刑法第339條第1項、第2項分別規定詐欺取財罪及詐欺得利
    罪，前者之行為客體係指可具體指明之財物，後者則指前開
    財物以外之其他財產上之不法利益，無法以具體之物估量者
    而言，如取得債權、免除債務、延期履行債務或提供勞務等
    ；被告前往前開小吃店消費之際，本無資力，亦無意支付消
    費金額，竟仍點購啤酒，而告訴人即因此陷於錯誤，提供啤
    酒共15瓶予被告，被告本案施用詐術所詐得之財產客體既為
    可具體指明之財物即該等啤酒，且被告僅點購啤酒，並無點
    購其他餐點，於飲酒消費過程中，雖有店內女性員工與被告
    聊天，然此非收費項目之一乙情，業據告訴人於本院訊問時
    陳述明確，是核被告所為，自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
    取財罪；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被告本案犯行係該當同條
    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容有誤會，惟二者社會基本事實同一
    ，爰依法變更法條如上。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時值壯年，不思以正當
    方式賺取財物，反以本案詐欺之非法手段騙取財物，法治觀
    念淡薄，迄今仍未支付告訴人受騙而提供之價值非微之啤酒
    價款，且被告於本院訊問時固坦白承認，然其偵查中屢屢託
    辭卸責，於檢察官訊問雖供稱承認犯罪，然又推稱因不想在
    上法庭，故全部承認云云，犯後態度難謂良好，兼衡其於本
    院訊問時自陳之智識程度、入監服刑前之家庭生活及經濟狀
    況，以及其除公共危險、肇事逃逸外，尚有多項與本案性質
    相同之詐欺犯罪紀錄（詳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
    其中因肇事逃逸罪經本院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於111年3
    月14日執行完畢）之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並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
五、被告詐得之啤酒15瓶之總價額為2,700元，業據告訴人於警
    詢時陳述明確，即屬被告實施本案詐欺取財之違法行為所得
    ，並未扣案，亦未賠付告訴人，復無其他可認有過苛或其他
    不得或不宜沒收或追徵該犯罪所得之情事，自應依刑法第38
    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並依同條第3項規定，諭知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0條第1項、
    第454條第1項、第300條，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正本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
    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羅美秀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花蓮簡易庭　法　官　黃鴻達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不服，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抄
附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
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
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書記官　洪美雪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339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花原簡字第72號
聲  請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劉羽鏡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60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劉羽鏡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五十五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一千元折算一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二千七百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陳劉羽鏡明知其無資力，亦無意願支付餐飲費用，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於民國112年9月25日21時20分許，前往何○婷所經營，位於花蓮縣○○市○○街00號之「○○小吃部」點購啤酒，致何○婷誤信陳劉羽鏡確有支付款項之資力及真意而陷於錯誤，依陳劉羽鏡所指提供啤酒共15瓶（每瓶新臺幣〈下同〉180元）；而陳劉羽鏡飲用該等啤酒後，於翌日（26日）1時30分許，即藉故離開上開小吃部後逕自離去，嗣經何○婷催討，亦未依約將上開啤酒之費用匯入何○婷所指定之帳戶；經警循何湘婷所指，始查悉上情。
二、證據名稱：被告陳劉羽鏡於本院訊問時之自白、告訴人何○
　　婷之指證、證人鄭○劭於警詢時之證述、監視錄影畫面截圖照片、被告於上開小吃部點購之啤酒及飲酒消費之照片、告訴人向被告催討消費金額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中國信託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8月20日中信銀字第11322483939148號函所檢附之告訴人所指定之上開帳戶之存款基本資料及存款交易明細。
三、刑法第339條第1項、第2項分別規定詐欺取財罪及詐欺得利罪，前者之行為客體係指可具體指明之財物，後者則指前開財物以外之其他財產上之不法利益，無法以具體之物估量者而言，如取得債權、免除債務、延期履行債務或提供勞務等；被告前往前開小吃店消費之際，本無資力，亦無意支付消費金額，竟仍點購啤酒，而告訴人即因此陷於錯誤，提供啤酒共15瓶予被告，被告本案施用詐術所詐得之財產客體既為可具體指明之財物即該等啤酒，且被告僅點購啤酒，並無點購其他餐點，於飲酒消費過程中，雖有店內女性員工與被告聊天，然此非收費項目之一乙情，業據告訴人於本院訊問時陳述明確，是核被告所為，自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被告本案犯行係該當同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容有誤會，惟二者社會基本事實同一，爰依法變更法條如上。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時值壯年，不思以正當方式賺取財物，反以本案詐欺之非法手段騙取財物，法治觀念淡薄，迄今仍未支付告訴人受騙而提供之價值非微之啤酒價款，且被告於本院訊問時固坦白承認，然其偵查中屢屢託辭卸責，於檢察官訊問雖供稱承認犯罪，然又推稱因不想在上法庭，故全部承認云云，犯後態度難謂良好，兼衡其於本院訊問時自陳之智識程度、入監服刑前之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以及其除公共危險、肇事逃逸外，尚有多項與本案性質相同之詐欺犯罪紀錄（詳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其中因肇事逃逸罪經本院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於111年3月14日執行完畢）之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
五、被告詐得之啤酒15瓶之總價額為2,700元，業據告訴人於警詢時陳述明確，即屬被告實施本案詐欺取財之違法行為所得，並未扣案，亦未賠付告訴人，復無其他可認有過苛或其他不得或不宜沒收或追徵該犯罪所得之情事，自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並依同條第3項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1項、第300條，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七、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正本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羅美秀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花蓮簡易庭　法　官　黃鴻達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不服，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抄
附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
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
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書記官　洪美雪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339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